
石狮市教育局文件 
 

 

狮教安〔2021〕16 号 

 

石狮市教育局关于开展学校安全“严执法、 
强攻坚、促提升”专项行动的通知  

 

鹏山工贸学校、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根据泉州市教育局《关于开展学校安全“严执法、强攻坚、

促提升”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泉教安„2021‟17 号）、省教育厅

《关于开展学校安全“严执法、强攻坚、促提升”专项行动的

通知》（闽教安„2021‟16 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石狮市安委会要

求，我局决定在学校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隐患大排查

大整治的基础上，在全市学校开展“严执法、强攻坚、促提升”

专项行动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行动”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来闽考察重要讲

话精神为指导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，

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，坚持师生至上、

生命至上，强化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，树牢安全意识、底线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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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，以宣传贯彻新《安全生产法》为契机，科学有序推进学校

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，加强监

管检查，强化集中攻坚，提升学校安全管理水平，有效管控化

解各类安全风险，坚决防范遏制学校安全事故，确保师生生命

财产安全，为全市师生创造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
即日起至 2021年 12 月底 

三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严格监管 

1.加强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宣传贯彻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

念，把宣传和贯彻新《安全生产法》作为当前学校安全工作的

重中之重，集中开展一次全覆盖学习教育、一次全覆盖宣传活

动、一轮全员专题培训、一次配套制度修订、一次全过程督导

检查、致学校（单位）一封信、制定一份宣贯承诺书、张贴一

幅新安全生产法海报等“八个一”活动，进一步提高师生知法、

懂法、守法、护法、用法意识和安全风险防控意识，着力从根

本上消除事故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有效预防和减少学校

安全事故。 

2.加强非法违法行为查处。重点查处打击无证无照、有照

无证等违法办学行为；重点查处安全管理混乱、不符合安全办

学办班基本条件、对重大安全隐患臵若罔闻、隐患治理不到位、

瞒报事故等违法行为；集中打击表现突出的非法违法行为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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顿严重违法违规学校，关停取缔无证校外培训机构，集中查办

典型案件，切实做到整改一批、处罚一批、关停一批、警示一

批。 

3.强化问题隐患整改。各校（园）要结合学校安全专项整

治三年行动和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，按照“零容忍、严执法、

重实效”总体要求，严格落实学校安全主体责任，着力查隐患、

找问题、补短板、堵漏洞，举一反三抓好问题隐患整改落实，

切实做到闭环管理。一般隐患要立行立改、及时整改；重大隐

患要挂牌督办、限期整改；难硬重大隐患要领导挂钩、跟踪整

改。有效管控化解安全风险，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 

4.强化事故调查处理。各校（园）要强化应急处臵能力和

信息报送工作，凡发生涉校涉生安全事故的，一律进行倒查。

发现安全责任和防范措施不落实、应急处臵不适当、信息报送

不及时、调查分析不深入、责任追究不到位的，一律通报、约

谈、督促问责，并纳入年度学校综治安全目标管理责任考核。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。 

5.加强联合检查。石狮市教育局将联合公安、消防、市场

监管、文化旅游等部门，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联合执法检查。严

格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要求，健全完善人员名录

库和对象名录库，确保检查透明度和威慑力。充分发挥社会监

督作用，健全完善学校安全事故隐患举报查处工作机制。 

（二）强化攻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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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推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。预防溺水方面，建立健全外来

务工人员随迁子女、留守儿童、单亲家庭等学校安全重点人员

清单，利用微信交流群、学校公众号、家访等方式，做到防溺

水安全“及时提示”、学生动态“及时报告”，指导和督促家长

履行好学生安全监护和教育职责，形成防溺水安全教育长效机

制；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建立水域管理台账，开展水域安全

隐患排查整改，合理配臵安全警示标识和安全设施，实施网格

化管理。交通安全方面，扎实开展校园及周边道路安全提升行

动，加强对校园周边非法运营学生行为整治，引导学生自觉遵

守交通法规，不乘坐无证或超载的交通工具，不无证驾驶机动

车；经常开展校车驾驶员、随车照管员安全教育培训，常态化

开展自查整改，严禁出现超速、超员、疲劳驾驶、不按规定路

线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；严格学生集体校外活动管理，加强对

以学生为主体的研学旅行、夏令营等活动的主办承办单位和校

外培训机构的安全监管,切实做好学生集体活动安全保障。校舍

安全方面，落实学校建筑所有权人承担使用安全主体责任，全

面排查建筑物安全隐患，严格限期整改；强化校园在建工程施

工安全整治，落实安全防护措施。危险化学品安全方面，健全

学校实验室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分级管理责任体系和监督体

系，定期开展实验室及危险化学品安全全面排查，严格实验室

危险化学品购买、储存、使用、回收和销毁各环节全过程管控。

消防安全方面，稳步推进学校消防标准化管理，扎实开展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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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和电动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，强化老旧

房屋消防安全排查，重点对学生公寓内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程、

楼宇内违规对电动自行车充电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。食品安全

方面，深入实施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，严格食品采购、贮存、

加工、留样、用餐全过程管控，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个人

卫生防护，做好日常卫生清洁和消毒，加强学生食品安全教育

和健康教育。预防校园欺凌方面，持续开展校园欺凌线索排查

和欺凌易发地巡查，及时化解欺凌苗头，严厉打击欺凌行为，

对欺凌行为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，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、问责

一起。 

2.推进重点任务清单落实。按照《石狮市学校安全专项整

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（狮教安„2020‟13 号）要求，制定完善

集中攻坚重点任务清单，明确责任人、时间安排、任务内容等，

有序推进重点任务清单落实，形成一批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

的制度、机制、工程等成果。 

3.推进“树典型、开小灶”落实。按照学校安全专项整治

三年行动第二阶段要求，抓好树典型工作，推广好的经验做法，

以点带面，促进提升全市学校安全管理水平。深入分析事故多

发学校突出风险叠加问题，针对性实施“开小灶”整治，依法

依规问责问效，起到警示震慑作用。 

4.推进学校安全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。多措并举加强宣传

发动，推动学校安全标准化理念深入人心。按照狮教安[2021]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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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文要求，2021年底前，至少各打造 10家标准化标杆示范校。

10 月底前完成第一轮专题业务培训，使学校安全工作相关负责

人员熟悉掌握学校安全标准化创建、运行、提升方法。 

（三）促进提升 

深入分析学校安全领域共性问题和突出隐患，深挖背后的

深层次矛盾和原因，梳理出在法规标准、政策措施层面需要建

立健全、补充完善的具体制度，逐项推动落实。梳理地区和学

校经验做法，形成一批制度成果，予以全面推广。按照新《安

全生产法》要求，结合省里制定的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风险

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，制订学校安全

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健全风险防范化

解机制，提高学校安全管理水平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校（园）要统一思想，扛起防范化

解学校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，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

产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，认真落实省委“再学习、再调研、

再落实”活动要求，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，敢于较真碰硬，全

力维护校园安全稳定。 

（二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校（园）长要亲自动员部署，指定

专人负责，认真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严格责任追究，切实

抓出成效，并于 2021 年 12月 10日前将专项行动工作总结报送

至石狮市教育局学校安全服务中心邮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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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督导问责。石狮市教育局将对各校（园）专项行

动开展情况实施督导问责，防止专项行动流于形式，坚决杜绝

走过场等问题，各校（园）专项行动实施情况将纳入年度学校

综治安全目标管理责任考核。 

联 系 人 ： 蔡 小 帅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83088959 ， 邮 箱 ：

953828037@qq.com。 

  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狮市教育局  

2021 年 10 月 11日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 

 

 

 

抄送：泉州市教育局。 

石狮市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月 11 日印发 


